附件二：

　　　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收费标准及其收入使用范围的规定

　　根据《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就个体工商户登记费标准及其收入使用范围作如下规定：

　　一、登记费收费标准。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费为每户二十元；发放营业执照，不另收费。以后每四年重新登记、换发营业执照一次，收费二十元。

　　二、变更登记费标准。个体工商户办理变更登记，每户每次收费十元。

　　三、补发营业执照费标准。个体工商户因营业执照遗失、损坏等，需重新补（或换）发营业执照的，每次收费十元。

　　四、营业执照副本收费标准。个体工商户自愿领取营业执照副本的，每个收取成本费三元。

　　五、个人合伙开业登记、变更登记、补（或换）发营业执照、领取营业执照副本等，均比照个体工商户收费标准执行。

　　六、以上收费收入的使用范围和管理办法，按照国家物价局、财政部《企业注册登记费收费标准及其收人使用范围的规定》中有关规定执行。

